
粤教高函〔2024〕33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建广东省本科高校
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：

根据《广东省本科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实施方案》的总

体安排，省教育厅拟面向全省本科高校遴选专家组建“广东省本

科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教指

委”），承担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咨询、指导、评估、服务等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建方式

教指委由省相关高校推荐、省教育厅遴选并公开发文的方

式组建，计划遴选专家委员若干名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教指委须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理论研究。与广东省高等学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

究中心密切协同，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前沿、赋能模式、技

术伦理等研究，把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，

为全省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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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决策咨询。为省教育厅提供决策咨询，参与人工智

能人才培养规划及相关项目的决策论证，对人工智能人才培养

相关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或政策建议。

（三）建设指导。面向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具体实践，开展

多种形式的培训指导、交流研讨等，有效指导本科高校提升人

工智能人才培养质量。

（四）评估检查。接受省教育厅委托，参与全省本科高校

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相关项目的评估、认定、检查等工作。

三、面向范围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高校可推荐 1-3名专家。

（一）开设人工智能核心专业（包括人工智能、智能科学

与技术等）的高校;

（二）在近 3 年广东省“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中申报

了人工智能相关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的高校；

（三）获得近 3 年国家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认定项目的高

校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候选人应主要从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负责人、熟悉人工智

能赋能教学实践的专业教师或教学管理者、人工智能教育资深

研究专家中遴选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，学风严谨、坚持

原则、责任心强，具有强烈的工作意愿和奉献精神，能够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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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参与教指委的各项工作；

（二）专业水平较高，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及人工智

能赋能教育教学有深刻理解，教学实践经验丰富、人才培养业

绩突出，能够准确把握教学规律，有效指导和改进人工智能教

学工作；

（三）时间相对充裕，愿意最大限度服从教指委工作安

排，能够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，确保教指委工作的连续性和

有效性；

（四）一般应具有正高级职称，特别优秀的，可放宽至副

高级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岁（时间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），身体健康、能够正常履职，所在高校能够为其提供充分

支持和条件保障；

（五）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、人工智能专业负责人或骨干

教师、国家和省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相关项目负责人，同等条件

下优先推荐。

五、推荐办法

（一）为使教指委分工配合、高效运转，拟分设“人工智能

核心专业”和“人工智能+专业”两个工作方向，每位候选人可根

据自身条件和工作意向选择工作方向。

（二）各申请人须填写《广东省本科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

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所在部门

（院系）同意，由学校正式行文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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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每所本科高校可推荐不超过 3 名

候选人。如有超额推荐，超额推荐人选须为人工智能领域头部

企业骨干人员且仅限 1 人，并附详细情况介绍。相关推荐人员

一并填写汇总表格（附件 2）。

（四）相关表格须打印并加盖所在部门（院系）及学校公

章，在行文时作为附件一并报送。

请各高校以学校名义具函（含 pdf扫描版及 word 版）通过

省电子公文交换系统发送至省教育厅-处室收发文岗-省教育厅

高教处；纸质版材料请于 1月 14日前寄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，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3号高教大厦 1116 室。逾期视

为放弃。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高教处 李成军；联系电话： 020-

37626882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本科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

会委员推荐信息表

2.广东省本科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

会委员推荐汇总表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4年 12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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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人：李成军




